
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（文号） 定价部门
行业主管

部门

是否

涉企

是否行政

审批前置

是否涉进

出口环节
定价方法 备注

机动车停放

服务收费

公共文化、交通

、体育、医疗、

教育等公共设施

配套停车场（库

、泊位），具有

垄断经营特征停

车场（库、泊

位）收费

    霍山旅游风景区：自行车1元/辆·次；摩托车3元/辆·

次；小车5元/辆·次；中巴10元/辆·次；大客车15元/辆·次

。

粤发改规〔2017〕5号

龙价〔2013〕40号
县发改部门

交通运输

部门
否 否 否
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
授权市、县人民政府制定；现

定价目录中为具有自然垄断经

营和公益性特征的机动车停放

设施服务收费标准，拟通过修

订定价目录与国家规定收费项

目名称保持一致。

高速公路清障

救援服务费
拖车费

7座以下（含7座）客车、2吨（含2吨）以下货车基价420元/车

次，加收标准10元/车公里，故障车拖车上限价670元；8座以上

至19座（含19座）以下客车、2吨以上至5吨（含5吨）货车基价

500元/车次，加收标准13元/车公里，故障车拖车上限价825

元；20座以上至39座（含39座）以下客车、5吨以上至10吨（含

10吨）货车基价600元/车次，加收标准16元/车公里，故障车拖

车上限价1000元；40座（含40座）以上客车、10吨以上至15吨

（含15吨）货车、20英尺集装箱车基价700元/车次，加收标准

19元/车公里，故障车拖车上限价1175元；15吨以上至35吨（含

35吨）货车、40英尺集装箱车基价800元/车次，加收标准22元/

车公里，故障车拖车上限价1350元；35吨以上货车基价900元/

车次，加收标准25元/车公里，故障车拖车上限价1525元。救援

方应事故、故障车辆车主(或驾驶员)要求赶到现场后因车主(或

驾驶员)单方原因取消施救的，由于车主(或驾驶员)故意隐瞒实

际装载吨位造成二次出动拖车的，按被拖车辆规定收费标准的

50%收取拖车空驶费；在一次车辆救援服务过程中，出动一台拖

车拖运两辆以上事故或故障车辆的，对每辆被拖车辆均只能按

规定收费标准的80%收费；可以拖行的车辆，不得强制提供车辆

应急抢修服务；事故或故障车辆制动系和传动系自锁无法拖

曳，需要解锁并由服务企业协助解除自锁的，可按100元/轴的

标准加收解锁费（含拆传动轴、半轴和外接气源充气解除制

动）；对装运公安部门规定为运输易燃、易爆及危险品的事故

、故障车辆，拖车费加收20%。

粤发改价格函〔2019〕3209号

河发改价管函〔2019〕475号

龙发改〔2019〕343号

省发展改革

委

交通运输

部门
是 否 否
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
现定价目录中为高速公路交通

事故、故障车辆救援服务收费

标准。

公共

交通

附件

龙川县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(截止时间为2021年9月18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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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

交通

高速公路清障

救援服务费
吊车费

7座以下（含7座）客车、2吨（含2吨）以下货车900元/车次；8

座以上至19座（含19座）以下客车、2吨以上至5吨（含5吨）货

车1400元/车次；20座以上至39座（含39座）以下客车、5吨以

上至10吨（含10吨）货车1800元/车次；40座（含40座）以上客

车、10吨以上至15吨（含15吨）货车、20英尺集装箱车2500元/

车次；15吨以上至35吨（含35吨）货车、40英尺集装箱车3000

元/车次；35吨以上货车4000元/车次。吊车服务包括在事故或

故障现场将被吊车辆吊运至拖车以及将被吊车辆从拖车吊运至

卸载场地两个环节，仅完成一个环节的，按规定标准的70%收

费；拖吊一体的救援车辆，未使用拖车的不得收取拖车费，未

使用吊车的不得收取吊车费，拖、吊同时使用的，拖车按规定

标准收费，吊车按规定标准的70%收费；在一次车辆救援服务过

程中，出动一台吊车吊运两辆以上事故或故障车辆，对每台被

吊车辆均只能按规定标准的80%收费，被吊车辆超过1台吊车施

救能力，经公安交警确认必须使用两台吊车配合施救的，吊车

总费用不得超过被吊车辆规定标准的180%；由于车主故意隐瞒

实际装载吨位，造成二次出动吊车的，按被吊车辆规定标准的

30%收取空驶费；对装运公安部门规定为运输易燃、易爆及危险

品的事故、故障车辆，吊车费加收20%。

粤发改价格函〔2019〕3209号

河发改价管函〔2019〕475号

龙发改〔2019〕343号

省发展改革

委

交通运输

部门
是 否 否

成本加合

理利润

现定价目录中为高速公路交通

事故、故障车辆救援服务收费

标准。

居民污水处理费 0.85元/立方米 龙发改〔2017〕34号 县发改部门
住房城乡

建设部门
否 否 否
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授权市、县人民政府制定

非居民污水处理

费
1.20元/立方米 龙发改〔2017〕34号 县发改部门

住房城乡

建设部门
是 否 否
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授权市、县人民政府制定

生活垃圾处理

费收费(按经营

服务性收费管

理的)

居民生活垃圾处

理收费
0.20元/吨水 龙价〔2007〕52号 县发改部门

住房城乡

建设部门
否 否 否
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授权市、县人民政府制定

非居民生活垃圾

处理收费
0.20元/吨水 龙价〔2007〕52号 县发改部门

住房城乡

建设部门
是 否 否
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授权市、县人民政府制定

基本收视维护费 县城24元；镇村20元 龙价〔2009〕16号 县发改部门
广播电视

部门
否 否 否
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
装机服务 网线未入宅100元；网线已入宅50元 河价〔2006〕93号 市发改部门
广播电视

部门
否 否 否
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
IC卡补卡工本费 60元/卡
河价〔2010〕6号

粤价〔2009〕301号
市发改部门

广播电视

部门
否 否 否
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
证明文件文书类

公证收费
具体收费标准详见收费文件

粤发改规〔2018〕1号

粤发改价格函〔2019〕3102号

省发展改革

委，省司法

厅

司法部门 是 否 否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
证明法律事实类

公证收费
具体收费标准详见收费文件

粤发改规〔2018〕1号

粤发改价格函〔2019〕3102号

省发展改革

委，省司法

厅

司法部门 是 否 否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
法医类司法鉴定

收费
具体收费标准详见收费文件

粤发改规〔2017〕9号

粤发改价格函〔2019〕3103号

省发展改革

委，省司法

厅

司法部门 是 否 否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
物证类司法鉴定

收费

具体收费标准详见收费文件 粤发改规〔2017〕9号

粤发改价格函〔2019〕3103号

省发展改革

委，省司法

厅

司法部门 是 否 否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
声像资料类司法

鉴定收费

具体收费标准详见收费文件 粤发改规〔2017〕9号

粤发改价格函〔2019〕3103号

省发展改革

委，省司法

厅

司法部门 是 否 否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
其他特

定服务

收费

司法鉴定服务

收费

委托广州市、深圳市人民政府

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其辖区范围

内的司法鉴定服务收费标准。

授权市、县人民政府制定；现

定价目录中为有线数字电视基

本收视维护费、装机服务费和

IC卡补卡工本费。其中装机服

务、IC卡补卡工本费拟通过修

订定价目录放开

委托广州市、深圳市人民政府

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其辖区范围

内的公证服务收费标准

公用事

业服务

收费

污水处理费(按

经营服务性收

费管理的)

有线数字电视

基本收视维护

费

公证服务收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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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电梯高层住宅

每平方：一级1.60元（可上浮25%，下浮不限）；二级1.50元

（可上浮15%，下浮不限）；三级1.20元（可上浮15%，下浮不

限）

无电梯多层住宅

每平方：一级1.30元（可上浮25%，下浮不限）；二级1.10元

（可上浮15%，下浮不限）；三级0.80元（可上浮15%，下浮不

限）

医疗废物处置费
0.3元/日.床_3.7元/日.床；120元/月—4900元/月。

其余具体收费标准详见各市收费文件。
具体见市收费文件 市发改部门

生态环境

部门
是 否 否
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
其他危废处置费
1.7元/千克－310元/千克。其余具体收费标准详见各市收费文

件
具体见市收费文件 市发改部门

生态环境

部门
是 否 否
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
电动汽车

充换电服务收

费

0.7元/千瓦时-0.8元/千瓦时（不含电费）

粤府办〔2018〕11号

粤发改价格〔2014〕607号

粤发改价格〔2018〕313号

省发展改革

委

发展改革

部门
是 否 否
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
*按计时收费方式

收费
具体收费标准详见收费文件

粤府办〔2018〕11号

粤价〔2006〕298号

粤发改价格〔2015〕436号

省发展改革

委，省司法

厅

司法部门 是 否 否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
*刑事案件辩护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收费文件

粤府办〔2018〕11号

粤价〔2006〕298号

粤发改价格〔2015〕436号

省发展改革

委，省司法

厅

司法部门 是 否 否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
*涉及财产的民事

、行政诉讼收费
具体收费标准详见收费文件

粤府办〔2018〕11号

粤价〔2006〕298号

粤发改价格〔2015〕436号

省发展改革

委，省司法

厅

司法部门 是 否 否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
*生猪等牲畜定

点屠宰加工服

务收费标准

    1.加工服务收费标准：机械化屠宰28元/头，半机械化屠宰

18元/头，手工屠宰15元/头；2.以上收费标准含生猪仓储及圈

舍消毒费等费用，不得另收或变相收取其他费用。

原市物价局《关于调整我市生

猪定点屠宰加工服务费标准的

通知》（河价〔2012〕112

号）

市发改部门 农业部门 是 否 否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
    授权市人民政府制定，深

圳市实行市场调节价。拟通过

修订定价目录放开。

说明

住房城乡

建设部门

成本加

合理利润

住房物业管理

费

危险废物处置

费

*律师服务收费

1.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定价目录明确规定实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,自动进入本清单;法律、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，或不再列入地方定价目录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
目，自动退出本清单；
2.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根据价格领域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等改革进展，实行动态调整；
3.收费目录清单不包括《广东省定价目录（2018年版）》商品资源价格、运输价格、旅游景区门票和相关收费、公共租赁住房价格和租金、医疗服务、教育收费、殡葬服务、养老服务等服务收费。
4.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；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收费；公共文化体育设施三个收费项目和标准为省定标准，县级收费标准依申请制定。

    授权市、县人民政府制

定；现定价目录中为危险废物

处置价格，拟通过修订定价目

录与国家名称保持一致。

仅限刑事案件辩护和部分民事

诉讼、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案

件代理。授权广州市、深圳市

人民政府制定其辖区范围内的

律师服务收费标准。拟通过修

订定价目录放开

其他特

定服务

收费

粤发改价格函〔2019〕2897号

龙发改〔2021〕412号 是 否 否

授权市、县人民政府制定;现定

价目录中为保障性住房物业服

务收费、普通住宅（含业主自

有产权车位、车库）前期物业

服务收费；别墅除外；惠州市

只对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收费

实行管理。拟通过修订定价目

录与国家名称保持一致。

县发改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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